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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发〔2018〕27 号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

见》（京政发〔2017〕40 号），为进一步加强全区文物工作，推

动文物事业发展，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结合本区实际，现提

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

养，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保护文物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文件



— 2 —

怀柔区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是首都重要的文化遗产区

之一。全区现存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 69 项；历史上各时代

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 1635

件；存有怀柔城区和汉代渔阳城地下文物埋藏区 2 处。传承保

护好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2017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雁

栖湖圆桌峰会致辞中指出：“雁栖湖是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地方，

外面的群山中就有中国的长城遗址，是一个启迪思想的地方，也

是一个开启合作征程的地方。”这为我们做好怀柔文物工作提供

了巨大动力和信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文物工作的重要意

义，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共同做好新时代

怀柔区文物工作。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

“全国文化中心”的首都功能定位，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坚持“公益属性、服务大局、

改革创新、依法管理”的基本原则，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怀柔文

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为推进幸福美丽现代化新怀柔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二）主要目标。怀柔区文物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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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历史文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文化素养和

全区文明程度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文物资源状况全面摸清，

文物保护和文物安全责任层层落实，文物监督执法更加有效，文

物保护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文物安全成效更加明显。长城文化带

建设力度加大，长城修缮保护工程持续推进，长城文化挖掘保护

利用展示效果更加明显。文物资源利用效能显著增强，怀柔博物

馆设施进一步完善，文物展示利用教育服务功能更加明显。

三、明确责任

（一）强化区政府的领导责任

怀柔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的领导责任，把文物工作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财政预算及区政府绩效考核

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由主管区领导牵头的文物工作协调机制和文

物保护责任评估机制，每年对文物工作专题研究、专项检查，持

续发力，切实保证文物安全，不断推动全区文物事业发展。

（二）落实镇乡和街道的属地主体责任

各镇乡街道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要建立健全主要

领导负责的文物保护领导组织，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

程。要建立属地文物登记台账，并与行政村、社区及属地文物所

有人、使用人签定文物保护工作责任书，落实区政府文物保护和

文物安全绩效评价考核指标。每年对文物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并

对本行政区域文物保存状况进行检查评估。要加大文物保护投

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队伍，加强文物巡查，落实文物管护长效

机制，确保文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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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文物行政部门的监管责任

区文化委要依法履行监管责任，依法组织、协调、指导、推

进和管理全区文物工作。要与镇乡街道和文博单位签订文物安全

责任书，明确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人、使用人，依法督促其切实

履行所管理使用文物的修缮、保养和安全责任。要加强区政府文

物保护和文物安全绩效考核的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价工作。

（四）强化文物所有人使用人的直接责任

国有文物的使用人、非国有文物的所有人对文物保护负有直

接责任。依法履行对所管理使用文物的修缮、保养和安全责任，

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依法使用文物。

（五）强化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联动责任

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建立文物

行政部门同监察、公安、司法等部门的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涉

案文物移交等机制，强化执法，依法严肃追究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和文物违法行为责任人的责任。建立文物执法协调机制，规划国

土、民宗、园林、文化等部门要同文物行政部门协调联动、有效

配合。

四、加强重点领域文物保护

（一）加强长城保护

怀柔境内有长城 65.4 公里，是我区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是怀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怀柔长城的保

护利用和展示工作，严格执行《长城保护条例》。十三五期间重

点加强箭扣段长城的修缮保护，争取北京市和国家文物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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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黄花城水长城段长城和河防口、青龙峡段长城。要深入挖掘

长城文化，彰显怀柔魅力。各相关属地、景区要加强对辖区内长

城的保护，坚决制止刻画涂污和损坏长城，及在长城上架梯、挖

坑、竖杆和堆积垃圾等行为。在长城沿线主要登城路口设置保护

长城醒目的中英文标识警示牌。督促检查长城管护员认真履责尽

职。

（二）加强古建筑保护

加强对古寺庙、道观遗址的保护。加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红螺寺的有效保护与管理，深入研究红螺文化内涵，提升文化

品位。加强其他作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寺庙、道观和古建筑的

保护与管理，有计划地实施抢险加固工程和文物安防、技防、物

防工程。

（三）加强城乡建设中文物的保护

高度重视城市改造和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要加强对怀柔

老城区和古渔阳郡两个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和管理，认真落实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旧城之

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及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

用地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四）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

要建立完善全区可移动文物登录管理平台，分类推进珍贵文

物保护修复工程、文物预防性保护工程，及时抢救修复濒危珍贵

文物，保护修复馆藏革命文物，完善文物保存、监测和调控设施，

提升文物库房标准化管理水平。要加强对散落文物的收集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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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台账，明确责任，特别是对田野石刻的保护，严厉打击

盗窃文物犯罪。

（五）加强革命文物和近现代史迹保护

怀柔是革命老区，分布着众多近现代史迹。要摸清底数，建

立台账，纳入保护范围。充分利用近现代史迹进行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征集革命文物，丰富博物馆藏品。加强区内近现代

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利用。

五、推进博物馆建设

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信息资源支撑，是城市文化的名片，是

社区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对提振文化自信，提

升文明素质，提高城市品位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按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和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的要求，“十三五”期间，要建成与城市功能相契合，与人民

精神文化需要相适应的怀柔博物馆。加强专题性博物馆和乡村博

物馆建设的指导和服务。加强智慧博物馆建设，逐步实现文物数

字化。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文

明风尚。充分利用临时展厅办好主题展览，让文物活起来、动起

来。建立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的长效机制，推动博物馆进校

园、进乡村、进社区。

六、加强文物安全执法

（一）加强安全防护

加强文物法律法规和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普及，切实提高全

民文物保护意识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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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文物安全管理责任制，明确文物管理单位安全防护主体

责任，形成政府领导、属地负责、部门依法监管、文物管理者和

使用者严格履责的文物安全管理工作格局。实施文物平安工程，

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大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文物安全隐患。按市政府要求，

实施政府购买文物保护服务，探索在文物资源密集区域和文物安

全重点区域设立基层文物保护员。

（二）加大执法力度

把文物安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建立健全文物与公

安、规划国土、住房城乡建设、文化、旅游、工商、安全监管、

城管执法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文物违法犯

罪行为。完善案件管理、应急处置机制，推进执法重心下移。强

化预防控制措施，加大执法巡查和督查力度，及时督促整改隐患

问题、制止违法行为，对影响恶劣的要约谈属地政府负责人。

（三）严格责任追究

各镇乡街道、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因不依法履行职责、决策失

误、失职渎职导致文物遭受破坏、失盗、失火并造成一定损失的，

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监察机

关依法处理；涉嫌其他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造成国家保

护的珍贵文物或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灭失的，要依法追究实际责

任人、单位负责人、上级单位负责人和属地政府负责人的责任。

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终身追

责。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技术审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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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负责制，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造成文物和国

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附件：1.怀柔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共计 69 项）

2.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10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怀柔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共计 69 项）

所在镇乡（街道） 名称 年代 级别 类别 地址及位置

怀柔镇

（9项）

红螺寺 唐 市保 古建筑 卢庄村

旧衙署大门 明 区保 古建筑 府前路

甘涧峪古建筑遗址群 明 区保 古建筑 甘涧峪村

刘仕绥烈士陵园 1971 区保 近现代重要史迹 大中富乐村

龙山铸币遗址 汉 无 古遗址 后横街村

朝阳庵南界及东石刻 明 无 石窟寺及石刻 甘涧峪村

怀柔水库 1958 无 水利设施 后横街村

红螺镇水库 1957 无 水利设施 红螺镇村

范文程墓 清 无 古墓葬 卢庄村

附
件

1

—

9

—



北房镇

（2项）

肖拜柱墓 元 区保 古墓葬 宰相庄村

渔阳城遗址 汉 无 古遗址 梨园庄村

杨宋镇

（1项）
凤翔寺 唐 区保 古建筑 仙台村

桥梓镇

(11 项)

王彧墓 明 无 古墓葬 沙峪口村西北

西茶坞广恩寺 明 无 古建筑 西茶坞村

前茶坞老爷庙 明 无 古建筑 前茶坞村

一渡河刘宗悦烈士陵园 1991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一渡河村

沙峪口水库 1959 无 水利设施 上王峪村

东茶坞无名烈士纪念碑 1984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东茶坞村

朱家坟 明 无 古墓葬 北宅村西北

圣泉山观音寺 明 区保 古建筑 口头村

哈尔布武墓碑 清 区保 石窟寺及石刻 红林村

—

10

—



峪口关公庙 清 无 古建筑 峪口村

圣泉山三星洞 清 无 石窟寺及石刻 口头村

庙城镇

（2项）

霍各庄菩萨庙 清 无 古建筑 霍各庄村

桃山刘玉林烈士陵园 2001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桃山村

怀北镇

（5项）

大水峪水库 1969 无 水利设施 大水峪村

京密引水渠怀柔段 1960 无 水利设施 东庄村起点

河防口烽火台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河防口村

大水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大水峪村

河防口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河防口村

渤海镇

（19 项）

天华洞 清 区保 石窟寺及石刻 铁矿峪村

龙泉庄石刻 明 区保 石窟寺及石刻 龙泉庄村

沙峪抗日烈士纪念碑 1987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沙峪村
—

1
1

—



边坑水库 1973 无 水利设施 大榛峪村

辛营渡槽 1977 无 水利设施 辛营村

慕田峪渡槽 1974 无 水利设施 慕田峪村

天设金汤石刻 明 无 石窟寺及石刻 大榛峪村

慕田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慕田峪村

贾儿岭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营北沟村

田仙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田仙峪村

辛营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辛营村

渤海所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渤海所村

擦石口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沙峪北沟村

磨石口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大榛峪村

驴鞍岭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大榛峪村

—

1
2

—



大榛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大榛峪村

南冶口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铁矿峪村

兴隆城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兴隆城村

沙浴天地庙 清 无 古遗址 沙峪村

雁栖镇

（7项）

北台上水库 1959 无 水利设施 北台上村

大脑峪渡槽 1975 无 水利设施 长园村

长园遗址 新石器 无 古遗址 长园村东南

斜阴背寺遗址 明 区保 古遗址 长园村

神堂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神堂峪村

长园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长园村

亓连口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莲花池村

九渡河镇

（18 项）
火门洞石塔 元 区保 石窟寺及石刻 口楼村

—

13

—



团泉观音寺 明 无 古建筑 团泉村

九渡河游觉寺遗址 明 无 古遗址 九渡河村

白云川道观遗址 明 无 古遗址 二道关村

西水峪水库 1972 无 水利设施 西水峪村

九渡河镇革命烈士陵园 1970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黄花城村

杏树台革命烈士纪念碑 1992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杏树台村

金汤石刻 明 无 石窟寺及石刻 黄花城村

四渡河遗址 新石器 无 古遗址 四渡河村东北

花木动物化石遗址 第四纪 无 古遗址 花木村西北

金声遥墓 清 无 古墓葬 红庙村西

小城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东宫村北

撞道口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撞道口村

—

1
4

—



二道关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二道关村

黄花城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黄花城村

西水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西水峪村

镇北台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二道关村

鹞子峪城堡 明 国保 长城及附属文物 鹞子峪村

宝山镇

（4项）

朝阳洞 金代 区保 石窟寺及石刻 洞沟村

玄云寺 清 无 古建筑 对石村

胡神庙戏楼 民国 无 古建筑 郑栅子村

转年遗址 新石器 无 古遗址 转年村

长哨营满族乡

（6项）

七道河遗址 汉 无 古遗址 七道河村

长哨营革命烈士陵园 1942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长哨营村

榆树湾古墓 明 无 古墓葬 榆树湾村东
—

1
5

—



八道河遗址 新石器 无 古遗址 八道河村后沟

长哨营遗址 旧石器 无 古遗址 长哨营村南山

北干沟遗址 新旧石器 无 古遗址 北干沟村东

汤河口镇

（3项）

汤河口革命烈士陵园 2004 无 近现代重要史迹 汤河口村

后安岭遗址 新石器 无 古遗址 后安岭村北大东沟

庄户沟门遗址 新石器 无 古遗址 庄户沟门村北

喇叭沟门满族乡

（4项）

帽山遗址 旧石器 无 古遗址 帽山村

壹善石刻 清 无 石窟寺及石刻 孙栅子村

三星照户石刻 清 无 石窟寺及石刻 孙栅子村

昙云寺 清 无 古建筑 北辛店村

琉璃庙镇

（1项）
转山遗址 旧石器 无 古遗址 安州坝村东

注：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此表中 22 个城堡和 2 个烽火台与长城合并为 1 项，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长城及附属建筑。故我

区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为 69 项。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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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全保护，层层

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规范安全管理工作，牢固树立首都安全意

识，确保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是指怀柔区行政区域

内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使用单位以及在北京市文

物局注册博物馆。

第三条 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工作，应严格

遵守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贯彻“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规范管理、确保安全”的工作方针；坚持“谁主管谁监督、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以重制度、勤教育、细检查、严奖惩为

保障，实行安全责任制，牢固树立安全工作是文物工作生命线的

思想，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文物各项工作的首位。

第四条 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工作，应建立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实现每个岗位都有安全制度和安全职责，各

项安全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每个环节、每个部位都要检查到位，

及时发现、整改隐患，确保不发生火灾，确保不发生文物损坏和

被盗被破坏事件，确保人员安全。

第五条 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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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消防、文物、综治、安监、宗教、旅游、园林绿化、住房

城乡建设等行政监管部门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提出的整改意见，按要求及时整改。

第六条 每年烟花爆竹燃放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国家或

北京市举办重大活动期间，以及其他重要时期，各文物管理和使

用单位应按照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监管部门的要求，切实加强防

控措施，确保文物安全。

第七条 因安全制度不健全或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整

改不及时，导致文物安全事故的，由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的管理

使用者承担主体责任，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章 安全责任制

第八条 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要健全、完善各项安全

制度，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明确安全责

任，确保安全制度落实到人、到岗、到位。

第九条 怀柔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管理使用者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非法人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无具体

管理使用者的属地镇乡主要领导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

第十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要按照各岗位安全职责，建立

安全档案，做好安全工作记录。

第十一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第一责任人的安全职责。

（一）成立由镇乡主要领导（或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主要领

导）、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安全工作档案，

定期召开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听取安全工作汇报，专题研究安全

工作，每月不少于 1 次，并做好、存好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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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执行安全责任制，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管理

机构，配齐专职或者兼职安全人员，明确各岗位安全责任人及其

安全职责，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

（三）制定本单位年度安全工作计划，每年年初与本单位各

部门负责人签订安全责任书。

（四）按时参加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文物安全工作会议及安全工作培训，及时传达、落实有关精

神和要求。

（五）对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每月

不少于 1 次。

（六）定期对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每月不少

于 1 次。遇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和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临时要求

时，应及时组织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明确具体的整

改意见并督促落实；定期检查值班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工作情况，

每月不少于 1 次；定期组织对文物库房藏品的安全情况进行抽

查，每年不得少于 2 次。

（七）由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单位内部危险点，划定“点

位图”，明确各“点位”的安全责任人，并亲自检查落实有关工

作。

（八）对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保部门提出的工作建议、请

示、报告，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明确具体的答复，对事关

重大安全问题的紧急请示应当立即答复。

（九）对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内部发生的安全事故，及时果

断处置，查明原因，吸取经验教训，按照《北京市文物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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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监管情况公告制度工作方案（试行）》要求上报。

（十）每年组织 1 次评选安保工作先进部门和先进个人活动

并给予适当奖励；对违反安全制度的行为，依据奖罚制度予以处

罚。

第十二条 分管安全工作领导的职责。

（一）严格执行安全责任制。

（二）按时参加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文物安全工作会议及安全工作培训，及时传达、落实有关精

神和要求。

（三）组织、实施安全检查，每月不少于 1 次，遇重大活动、

重要时段、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临时要求，应及时组织安全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主要领导提出明确具体的整改意见并督促

落实；组织实施对值班人员和警卫人员工作情况的检查，每月不

少于 1 次；定期组织对文物库房藏品安全情况进行抽查，每年不

得少于 2 次。

（四）组织安保部门分析研究安全工作，每月不少于 1 次。

（五）组织落实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隶

属上级部门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主

动催办、具体落实单位内部有关安全工作的工作建议、请示、报

告。

（六）组织相关部门整改安全隐患，对一时整改有困难的隐

患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措施。

（七）及时掌握危险点的安全情况，督促检查各“点位”责

任人和全体干部职工（包括租赁单位、临时工）履行安全职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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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违反安全制度的行为实施处罚。

（八）每半年对安全工作进行 1 次总结。

第十三条 分管其他工作领导的安全职责。

（一）协助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做好安全工作，完成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委托的安全工作。

（二）指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认真履行安全职责。

（三）将分管工作与安全工作同计划、同布置、同落实、同

检查、同评比、同总结，在保证文物和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相

关工作。

（四）及时发现分管部门存在的安全隐患，主动、及时向主

要领导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

（五）督促检查分管部门职工参加各种安全工作会议、培训

和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

第十四条 安保部门负责人职责。

（一）认真执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有关

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

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作。

（二）拟定本单位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制定防火灾、防盗抢、

防破坏、防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达到各岗位人员掌握应知应会的应急处置知识和技能。

（三）做好日常安全检查。做到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和下班最

后一件事巡查安全，建立安全日志，对每天巡查情况进行记录。

（四）加强重点时段、重要部位、危险点的安全检查，每天

不少于 1 次。对本单位夜间、节假日值班、警卫情况的检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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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不少于 1 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五）按时参加安全工作会议及各项活动，及时向主管领导

汇报，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并将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记录，并

妥善保管。

（六）建立重要部位和危险点安全档案，制定专门安全防控

方案；坚持每季度组织 1 次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消防演练；按时

检查、维护、保养安全设施，每月不少于 1 次；按时检测、更换

消防、灭火器材，按时检测、维护避雷、监控、电源电路等设施

设备，建立设施设备工作档案。

（七）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群众性防火、防盗、防破坏、

反恐怖等安全工作宣传教育，每月不少于 1 次。

（八）每月对保安员、警卫人员进行 1 次安全形势教育和安

全工作讲评。

（九）对租赁单位的安全检查，每周不少于 3 次，对存在的

安全隐患提出限时整改要求。

第十五条 报警控制室值守人员安全职责。

（一）报警控制室值守人员应当取得相关部门的培训合格证

书，不得无证上岗。

（二）认真执行上级和公安机关有关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

规定和制度。认真履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

工作。

（三）严禁擅离职守，切实坚守岗位。接班后必须关门上锁，

不准无关人员进入。

（四）必须熟悉监控、报警系统有关性能，严格按程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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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违章操作、变更用途和随意关闭控制区域。

（五）及时、准确记录监控、报警系统工作状况，发现异常

及时报告安保部门。

（六）熟记报警方法及有关部门、人员的联系电话。

（七）遇有系统报警必须立即通知值班人员和巡逻警卫人员

到现场检查，不得擅自处理，事后要详细记录报警时间、原因和

处理结果。

（八）严守报警系统秘密，不得与无关人员讲述报警系统情

况。

（九）值守时间严禁睡觉、饮酒、娱乐等值守工作无关的事

项。

第十六条 传达室值班员职责。

（一）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

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作。

（二）按时上班到岗，上班期间不得擅自离岗，认真填写值

班记录。

（三）做好来客和外来车辆的登记工作，及时制止无关人员

进入。

（四）制止无关人员在传达室内停留。

（五）对出入大门的可疑人员，必须查问清楚，对有违法犯

罪可疑迹象的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安保部门或公安机关。

（六）夜间不得随意开门，外来人员要核验证件，确认无误

后通知值班人员接待。

（七）不得在工作时间饮酒、会客、娱乐以及进行其他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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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无关的事项，不得利用值班电话处理与值班无关的事宜。

第十七条 检票口（安检口）工作人员职责（对社会开放单

位）。

（一）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

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作。

（二）按时上班到岗，检查安检设备完好情况，遇有设备故

障，及时报告安保部门及时维修或更换，上班期间不得擅自离岗。

（三）认真对游客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游客携带管制刀具、

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及时报告安保部门或公安机关，并妥善处

置。

（四）发现形迹可疑人员出入时，及时报告安保部门处理。

（五）不准在工作时间饮酒、会客以及进行其他与岗位职责

无关的事项。

第十八条 夜间警卫人员职责。

（一）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

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作。

（二）按时接班到岗，不准脱岗、漏岗。

（三）熟悉本单位重要部位、危险点的情况，执勤中对重要

部位、危险点应当进行不定时、不定线的巡逻检查，平均每小时

不少于 2 次。

（四）巡逻期间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到查明异常声响，查看

门窗、锁封、电器设备是否完好，查看应当断电而未断电的情况，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发现异常情况应当立即报告带班干部或值班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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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须清楚当班值班人员及所在位置，掌握迅速联络方

式。重要时段、重大节假日期间，夜间巡逻警卫人员每半小时向

值班人员报告 1 次安全情况。

（六）熟知消防安全设施和报警设施的位置，熟练使用各种

消防、技防设备、器材，熟悉各种安全预案，果断处理意外突发

情况。

（七）在执勤中不准离岗、饮酒、看电视、听收录音机、看

书报、聊天、娱乐、睡觉或做其他与值勤无关的事项。

（八）爱护配备的值勤器具，不得把玩、损坏值勤器具，保

持器具完好有效。

（九）认真填写值勤记录和交班记录。

第十九条 电工的安全职责。

（一）电工应持证上岗，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

定和制度，认真履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

作。

（二）准确掌握本单位用电情况，建立各部门电器使用档案

并报安保部门备案，杜绝超负荷或带故障用电。

（三）对本单位用电设备、用电器具、线路进行巡查，每日

不少于两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不按规定用电的行为，立即

纠正。对情节严重的，应及时报告安保部门根据奖惩制度给予处

罚。

（四）负责本单位日常用电线路、设备的安装、更换、检测

和维护保养，保证用电安全。

（五）对公安、消防、文物等行政部门和本单位安保部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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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对一时有困难不

能整改的，必须采取有效应急安全措施。

第二十条 文物保管员安全职责。

（一）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

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作。

（二）每月对所管库存文物进行查对，使账、物相符，并做

好查对记录。

（三）总账管理人员与分类账管理人员不能为同一人。

（四）严格落实双人双锁、双人出入库制度，严禁无关人员

进入文物库房。

（五）每日对文物库房进行 1 次安全检查，发现异常应当立

即报告安保部门。

（六）每次出入文物库房必须做到入库前先检查有无异常情

况，出库时详细填写记录，关好门窗、拉闸断电、封门封锁。

（七）严格执行文物出入库手续，认真清点，品名、尺寸、

质地、完好程度等均应详细登记备案。

（八）保管员调离岗位时，应当积极配合文物管理部门和安

保部门办理调离前的交接手续，经三方认真查对，填写《文物交

接报告》一式三份，文物账目与实物相符后，方可办理调动手续。

第二十一条 展厅工作人员安全职责。

（一）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

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作。

（二）不得擅离职守和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项。

（三）熟知展厅内文物展品的位置，经常巡视检查，保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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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展品不丢失、不损坏。

（四）进入展厅前必须对门窗、锁封进行认真检查；下班后

认真清场、拉闸断电、封门封锁。

（五）维护展厅内部秩序，注意观察可疑人员或可疑迹象，

及时发现不安全因素，必要时报告安保部门处理。

（六）熟知消防、报警设施位置，掌握消防器材、报警器的

使用方法；熟悉各种安全预案的有关规定，遇有险情，果断处置。

第二十二条 值班（带班）干部职责。

（一）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

行节、假日或夜间值班（带班）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

好安全工作。

（二）按时接班到岗，值班（带班）期间不得擅自离岗，值

班干部认真填写值班记录，并对重要事项告知接班人员。

（三）认真做好上请下达等相关工作，重大、紧急事项应及

时报告相关领导。

（四）值班干部要告知传达室人员、巡逻警卫人员自己所处

位置，保持与他们联系，及时处理相关事宜。重要时段、重大节

假日期间，值班人员每半小时向各点位夜间巡逻警卫人员询问 1

次安全情况，做好安全记录。

（五）遇有突发事件，立即报告单位领导和相关部门，迅速

组织、指挥、实施应急处置方案。

（六）值班（带班）期间不得饮酒及进行其他与值班无关的

事项，不得利用值班电话处理与值班无关的事宜，确保联络畅通。

（七）接班人员未到岗时，不得离岗。



— 28 —

第三章 巡视检查和整改隐患

第二十三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安全检查应当坚持日常

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应当坚持单位每月检查、部门每周检查、

岗位每日检查的制度。每逢重要时期、重大节假日，文物管理和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组织相关人员对单位的安全工作进行

全面检查，消除各种安全隐患，确保单位内部的安全。检查的内

容包括：

（一）安全规章制度、各岗位人员责任制落实情况。

（二）用火、用电的安全使用情况。

（三）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疏散指示标志、

应急照明是否完好。

（四）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到位、完整。

（五）技防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情况。

（六）重点部位人员在岗情况。

（七）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八）其他安全情况。

第二十四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领导安全检查情况，应记

录安全档案。部门安全检查情况要记录部门安全档案。岗位人员

要把每天检查情况记录安全日志。

第二十五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对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必须及时予以整改；对下列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应当责成有关人

员当场改正：

（一）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存有易燃、爆炸危险物的场

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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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占用、堆放物品影响疏散

通道畅通的；

（三）消火栓、灭火器被遮挡，影响使用或者被挪作他用的；

（四）消防、技防设施管理人员，值班人员和防火巡查人员

脱岗的；

（五）违章关闭消防设施、切断消防电源、堵塞消防安全通

道的；

（六）未按“点位图”责任区域及时清理易燃物的；

（七）未按有关规定及时、准确、详实填写安全日志，并向

有关部门或领导报告相关情况，提出整改意见的；

（八）其他可以当场改正的行为。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情况以及改正情况，应当制作记录并存档

备查。对本单位无力解决的安全隐患，应当及时报上级主管部门

解决。

第二十六条 无消防、技防设施设备或者消防、技防设施设

备不健全的，要及时配备、补充，电源、线路老化的要及时更换，

文物年久失修存在安全危险的要及时报批进行修缮。

第四章 安全设施管理

第二十七条 消防设施、器材管理。

（一）建立消防设施、器材的档案资料，注明配置类型、数

量、设置位置、检查维修单位及人员、更换药剂的时间、型号、

数量等有关情况，每年对灭火器进行维护保养。

（二）每年入冬前对消火栓进行润滑、防冻等项保养维修，

确保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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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器材应该定位保管，干粉灭火器应放在干燥、通

风、避雨、防潮和便于提取使用的地方；水龙头、喷枪、消防钩

应放在铁皮消防箱内，并在消防栓周围就近存放；消防铁锹、镐、

斧、水桶等灭火工具均应存放在重点部位附近，便于应急使用，

并做好防范不法分子用做破坏文物、伤人的工具；消火栓的井盖、

柜门要用明显的红色作为标识，附近要有指示标识。

（四）消防器材和设施不得随意挪用或移动，因工作需要动

用时，应当报请安保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避雷设施管理。

（一）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内所有文物建筑及高大非文物建

筑都应安装避雷设施，文物建筑附近有高大树木时，要在树顶安

装避雷针，确保不受到雷击危害。

（二）建筑内电器设备、配电设施、技防设施等，应安装防

感应雷的避雷保护设施。

（三）对文物建筑的避雷设施要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工作，每

年雨季来临之前，对避雷设施进行 1 次检测,确保防雷装置中的

引线连接无断开脱落、无腐蚀，接地电阻符合规范要求。

（四）架空电线不得与避雷设施交叉架设；平行架设时应符

合安全距离要求，其他线路架设不得与避雷设施接触。

（五）在文物建筑周围种植树木时，树干距离建筑物不得小

于 5 米，树冠距离建筑物不得小于 3 米。

（六）避雷引下线处要有警示标志。

第二十九条 技防设施管理。

（一）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应根据《消防法》《文博系统博



— 31 —

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安装消防，技防设施。

（二）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技防设施的设计、施工单位，应

具有公安、消防部门认可的相应等级资质证书，其设计方案符合

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必须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施工。

（三）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应与设计安装技防设施的单位签

订维修协议，每年应对技防设备进行 1 次全面检修，设备发生故

障后一级风险单位应在 3 日以内、二级风险单位应在 7 日以内、

三级风险单位应在 15 日以内修复。故障未修复期间，要增派人

力巡视检查。

（四）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技防设施的管理人员，应经过相

应的专业知识培训，掌握一定的技防专业知识，每季度对技防设

施进行 1 次测试，检验技防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五）监控室值守人员应安排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并经过

专业培训的持证专业人员担任。

（六）技防设施的监控室，应独立使用，除管理使用人员外，

无关人员不得入内，监控室内应配备安全防范器具，安装专用报

警通讯设施；不得在监控室电脑上安装与工作无关的软、硬件系

统。

（七）消防报警设施应当确保 24 小时开机，防盗报警设施

根据需要合理确定开关机时间，摄像监视器应当确保 24 小时录

像，并将录像资料保留一个月以上或按有关规定保留期限执行。

（八）展室布展或进行施工不得影响技防设施的正常使用，

因工作需要移动部分设备时，需经安保部门批准，由专业人员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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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火用电管理

第三十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和周边禁止燃放距离内

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和孔明灯，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禁止使用明

火，禁止焚香，禁止吸烟。

宗教管理部门批准许可焚香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文物建筑，点

灯、烧纸、焚香时，必须在指定地点，备有防火设施，并有专人

看管，看管人员离开时应当熄灭香、灯。

第三十一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内部用火，使用人应向安

保部门提交书面申请，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后，方可使用。

用火部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用火部位周围严禁堆放易燃物品，禁用漆料、汽油、

酒精等易燃物品。

（二）用火部位旁边应备有消防器材，设有专用灭火水桶，

装满应急备用水。

（三）确定用火部位安全负责人，用火前和用完后检查安全

情况。

（四）应备有防火的炉灰存放器具并及时清理，禁止将带火

炉灰倒放在室外。

（五）液化气罐等应存放在防火防爆炸的独立空间内，禁止

存放其他易燃物，指定专人负责每天检查。

（六）有防煤气中毒等其他安全措施。

第三十二条 需要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时，施工部门应

当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到消防部门和本单位安保部门办理审批手

续，落实现场责任人，清除作业区域的易燃、可燃物，配置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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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

电、气焊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遵守操作规程及消防安全

规定，并落实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

第三十三条 配电室内禁止存放易燃物品，实行 24 小时电

工值班制度。值班电工应当坚守岗位，密切观察配电变压器及配

电柜设备运转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严格交接班制度，

建立值班记录。

第三十四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每一房间使用的电器及

最大用电量均须由安保部门和电工核准，并将有关具体要求张贴

在墙上，使用的电器应当建立使用档案。任何部门不得擅自购买

增添用电器具、更换接线板、接拉临时线，因工作特别需要必须

增添用电器具、更换接线板、接拉临时线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报

请安保部门批准，由专业电工安装。在使用中如发现电器、元件

有不安全问题，应当及时报告安保部门和电工处理。

严禁在接线板周围堆放易燃物或存放带水用具，下班后必须

切断电源。

第三十五条 用电器具和元件到安全期限的，必须立即更

换，严禁使用超安全期限的用电器具和元件。

第三十六条 博物馆展厅、文物库房和古建筑内夜间和非开

放时间应当及时断电，如因特殊需要在夜间和非开放时间通电

的，应由安保部门批准。严禁燃放、存放烟花爆竹。

第三十七条 每年应当聘请专业的电气检测部门对单位的

电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测，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三十八条 使用充电器等充电设备，必须有人在场，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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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物，无人看管时不得使用充电设备。

第三十九条 用火、用电部位的部门负责人安全工作要求

（一）认真执行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规定和制度，认真履

行本岗位的安全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安全工作。

（二）本部门使用空调和电热器具必须经安保部门批准，不

得擅自安装使用。

（三）用火、用电部位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有安全措施，要

制度上墙。

（四）临时用电线路，必须由本单位电工负责安装。

（五）使用明火，必须提前 7 天向安保部门申报批准。

（六）用火、用电部位四周 2 米之内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七）保证用火、用电部位有足够的消防器材，并妥善保管。

（八）下班前认真检查各用火、用电部位，必须灭掉火源、

拉闸断电，确保安全。

第六章 施工安全管理

第四十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在施工前，应当与施工单位

签订工程施工安全责任书，责任到人，制定施工工地安全工作方

案，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工地的安全。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应当指派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工

作，监督、检查施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堵塞漏洞，防止发

生事故。

第四十一条 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展览陈列工程、室内装修

工程、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内消防、技防设施工程等，各类施工

现场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因工程需要必须使用明火时，施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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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事先报告文博单位安保部门批准，并采取专门防范措施。

第四十二条 施工人员宿舍应当明确安全责任人，禁止使用

电炉、电暖器、电热毯、热得快等电器设备，充电器必须在有人

看管时使用。不得私自接拉电源线，不得乱扔烟头，宿舍内应设

置有水的存放烟头专用器具。

禁止在文物建筑物内使用明火做饭。施工工地临时厨房、宿

舍、库房、设备、车辆、建材等要有专人负责安全工作，灶具要

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使用电器灶具必须事先报文博单位安保部门

同意，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第四十三条 施工中使用的油料、漆料和稀料，在下班前要

及时清理，集中保管、存放，存放处要通风良好，周围不得有电

器和易燃易爆物品。不得在施工现场随意增加临时料房。

第四十四条 施工现场的木工场地和木材堆放场所要严禁

烟火，禁止将电源线及插座与易燃物混放，木工场地内的刨花等

易燃物要及时清理。施工人员离开现场时要切断电源。

第四十五条 施工单位的电焊工必须持有效资质证书，要熟

悉操作规程和安全防火规则。电焊现场严禁烟火，远离易燃易爆

物品，五级风以上应当停止室外焊接作业。

第四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电工必须持有效资质证书，应当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知线路和各种用电器的使用情况，应当经常

对施工现场的用电设备和线路使用状况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

第四十七条 水暖工在施工操作中，应当严格按照文物建筑

工程施工要求进行，穿管打洞时不得随意破坏文物建筑原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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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要连接紧密；应当加强对管线的日常维护和检查，杜绝跑、冒、

滴、漏现象。

第四十八条 室外施工现场应当设围挡，并予以安全警示。

施工现场要按照有关规定配备足够数量的灭火器和其他消防器

材。施工人员要熟悉消防器材的放置地点和使用方法。

第四十九条 工地临时宿舍不得留与施工无关的人员住宿，

严禁在宿舍内发生违法违规行为。

第七章 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第五十条 为及时有效地处置各种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减

少财产和人员伤亡，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内部及

周边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根

据情况变化及时进行修订。

第五十一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发生突发事件时，单位领

导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挥、实施应急处置工作，在抢救受伤

人员及文物的同时保护好现场。发生突发事件后，文物管理和使

用单位应当立即电话报告上级单位和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随

后以书面形式报告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

第五十二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的管理使用者领导对已

经制定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要亲自组织落实、修改和演练。各

项预案的演练每年不少于 1 次。

第五十三条 灭火应急疏散预案。

（一）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明确各行动小

组的职责分工，规定报警、扑救、联络、防护、救护、疏散等行

动的工作方法，规定与公安、消防等部门配合尽快采取相应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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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具体方法。

（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的处置步骤与方法：

1.灭火行动组主要负责初起火灾扑救，按照其工作要求开展

灭火。

2.报警和接警处理程序：发现初起火灾进行扑救的同时立即

拨打 119 报警，报警时要讲清起火单位、地址、燃烧物、火势大

小，附近有无危险剧毒、爆炸、易燃化学物品存放及接警路口等，

并迅速打通或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到接警路口接消防车。

3.火情（火灾）发生后，应立即向单位领导、上级主管部门

以及公安、消防、文物、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通报火情（火灾）

情况，并迅速组织安全防护，妥善处置伤员救护。

第五十四条 爆炸事故应急预案

（一）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明确各行动小组的职责分工，

规定报警、扑救、联络、防护、救护、疏散等行动的工作方法，

规定与公安、消防等部门配合尽快采取相应抢险行动的具体方

法。

（二）爆炸事故应急预案的处置步骤与方法：

1.爆炸事故发生后，应迅速疏散周围人员，及时与急救中心

联系，组织抢救伤员，实施灭火，视情况可立即拨打 119 报警。

2.现场人员及时向单位安保部门和公安机关 110 报警，保护

现场，配合调查。

3.安保部门及时向单位领导、上级主管部门和文物行政管理

部门报告爆炸事故情况，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工作。

4.如因设施设备原因造成的爆炸，应请专业技术监督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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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设施设备的检测调查工作。

5.如发生非设备原因爆炸，或人为破坏实施的爆炸，应立即

拨打 110 报告公安机关封锁现场，进行侦破工作。对外开放单位

应暂停旅游开放，采取果断有效措施，确保游人安全。

第五十五条 破坏案件应急预案。

（一）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明确各行动小组的职责分工，

规定报警、扑救、联络、防护、救护、疏散等行动的工作方法，

规定与公安、消防等部门配合尽快采取相应抢险行动的具体方

法。

（二）破坏案件应急预案处置步骤与方法：

1.破坏案件发生后，发现者应及时向安保部门、单位领导和

公安机关报警，讲清情况，配合调查。

2.安保部门应对破坏现场进行保护和封闭，以便公安机关勘

查。

3.安保部门及时向主管领导、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

汇报案情。

4.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共同

分析案情，查找漏洞，完善制度，加强治安管理，避免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

第五十六条 群体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一）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明确各行动小组的职责分工，

规定报警、联络、防护、救护、疏散等行动的工作方法，规定与

公安、消防等部门配合尽快采取相应抢险行动的具体方法。

（二）群体事件应急预案的处置步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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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班人员应及时向安保部门、单位领导和公安机关报警，

配合实施警戒。

2.安保部门应立即采取相应警戒措施，避免人员伤亡和文物

遭到破坏。

3.安保部门及时向单位领导、上级主管部门、文物行政管理

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群体事件情况，请公安等部门及时协助处

理。单位领导应立即赶赴事件现场，协调解决。

4.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共同

分析引发事件的原因，查找漏洞，吸取教训，完善防范措施，杜

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第五十七条 地震灾害应急预案。

（一）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明确各行动小组的职责分工，

规定报警、联络、防护、救护、疏散等行动的工作方法，规定与

公安、消防等部门配合尽快采取相应抢险行动的具体方法。

（二）地震灾害应急预案的处置步骤与方法：

1.单位成立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和应急工作机构，配备必要的

应急人员，明确职责分工。

2.储备好充足的防震抢险物资（帐篷、铁锹、通信设备、照

明设备等）。

3.储备好值班人员，保卫人员及有关人员食品、饮用水和必

要的医疗用品。

4.发生震情后，立即切断电源、火源。

5.本着“先救人，后救物”的原则，立即疏散人群到远离建

筑物和树木的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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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好警卫工作，防止不法分子盗抢文物。

第五十八条 雷击灾害应急预案。

（一）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明确各行动小组的职责分工，

规定报警、扑救、联络、防护、救护、疏散等行动的工作方法，

规定与公安、消防等部门配合尽快采取相应抢险行动的具体方

法。

（二）雷击灾害应急预案的处置步骤与方法：

1.在雷雨到来前，应将必须使用以外的电源一律切断。

2.因雷击引起火灾，应立即拨打 119，并按火灾预案进行处

置。

3.立即通知单位主要领导并将灾害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和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汇报。做好受伤人员的救护工作。

4.请避雷检测和设备检修部门查找避雷设施的漏洞并及时

进行完善和修复。

5.对外开放单位视情况可暂停旅游开放，采取果断有效措

施，确保游人安全。

第五十九条 盗窃案件应急预案的处置步骤与方法：

（一）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明确各行动小组的职责分工，

规定报警、联络、防护、救护等行动的工作方法，规定与公安等

部门配合尽快采取相应破案行动的具体方法。

（二）盗窃案件应急预案的处置步骤与方法：

1.盗窃案件发生后，第一发现人应立即向安保、公安部门报

案，并讲清情况。

2.安保部门人员接到报案后，应迅速赶到案发现场，保护好



— 41 —

现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处理现场和案件调查工作。

3.吸取教训，查找漏洞，加强日常治安保卫防范工作。

第六十条 其他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信息设备

等应急处置预案，由各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的管理使用者依照国

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完善。

第八章 安全教育培训

第六十一条 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经常性的安全教育和宣传活动。安全教育培训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制度。

（二）本单位、本岗位各种安全知识和保障安全的操作规程。

（三）有关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性能、使用方法，扑救初期火

灾、自救逃生以及应急处置的知识和技能。

（四）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

（五）对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安全

知识和技能培训。

第六十二条 文博单位要对周边居民或单位开展文物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文物安全意识。

第六十三条 文博单位相关人员要积极参加文物行政管理

部门组织的文物安全培训，熟练掌握文物安全知识和技能。

第九章 奖惩

第六十四条 各文物管理和使用单位应定期或不定期对所

属各部门、各岗位人员的安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测评，建立

考评登记档案，健全考评奖惩制度，明确奖惩细则。

第六十五条 年终全面总结 1 次安全工作，结合单位实际给



— 42 —

予安全工作优秀的部门和个人精神或物质奖励。对安全工作落实

不到位，违反相关制度要求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第六十六条 对出现责任事故的部门或个人，依法追究直接

责任者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抄送：区委各部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0月 10日印发


